光华院区至东西院区光纤接入服务调研需求
1、 项目背景
本项目为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光华院区【成都市温江区涌泉街道前锋社区东坡大道(光华8线)与规划五环路交叉口西北侧】分别至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西区【成都市温江区麻市街33号】和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东区【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东路56号】的光纤租赁项目。
2、 服务内容
1． 服务商确保医院安全高效地使用该光纤线路。
2． 线路一：成都市第五医院光华院区中心机房（线路起点）至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西区中心机房（线路终点）；线路二：成都市第五医院光华院区中心机房（线路起点）至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东院区中心机房（线路终点）的光纤线路。
3． 每条线路提供1条不低于12芯单路由裸光纤专线。
4． 提供G.652光纤进行数据传输，损耗指标<0.36dB/km，接头损耗<0.08dB/个 ，活接头损耗<0.5dB/个。
5． 若发生供应商计划内的光纤割接等业务调整，供应商需提供备用线路并在网络割接前调试完成，对我院进行技术支持。
6． [bookmark: _GoBack]若发生意外情况，如光纤被挖断等，供应商需提供备用线路，并在该备用线路上10分钟内恢复医院业务，在4小时内恢复原光纤线路及业务。
7． 提供专人7×24小时维护服务，供应商提供专线电话保障服务，对物理链接接入故障申告，供应商故障维护电话响应时间不超过10分钟，对于非物理链路类的一般性维护故障恢复时间不超过3小时。
8． 供应商在敷设光纤线路时，应按GB50950-2013等相关规范实施。
3、 服务要求
1． 负责为医院完成规定点位的物理链接接入工作，并为甲方开通使用。
2． 供应商应保证物理链接接入质量，有义务利用技术手段保障本协议下物理链接接入安全性和稳定性。
3． 若供应商的计划性线路割接可能会对互联网接入造成影响，供应商应提前24小时以电话、邮件或书面等形式通知甲方，割接时间不超过8小时。服务商需启动备用线路保障医院业务正常运行，业务如有超过双方同意按实际超出时间延长相应的协议履行期限。
4． 供应商应保证提供的服务不侵犯第三人的权利，如果由于供应商的原因导致医院被第三方起诉或者追究侵权责任，供应商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5． 为医院提供综合性服务，并提供业务咨询、组网建议等服务。

